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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公館鄉  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申請表 

申請日期  
請於寄發合格證書日（依報考網站公告為主）起一個月
內，申請獎勵。 

申請人  性      別 □男 □女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身分別 
□19歲以下學生 

□19歲以上鄉民 
是否客籍 

□是 

□否 

連絡電話 手機 電話 

戶籍地址 苗栗縣公館鄉      村   鄰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 

電子郵件  

法定代理人 

資料 

姓    名  性      別 □男□女 

身分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

手機 電話 

聯絡地址 

報名費補助金 
□報名，通過認證者250元  □報名，未通過認證者125元。 

*19歲以下學生(報考免繳報名費，不予補助報名費)。 

認證考試合格

級別及獎勵金 

□基礎級認證合格，獎勵金200元 

□初級認證合格，獎勵金300元 

□中級認證合格，獎勵金500元 

□中高級認證合格，獎勵金1,000元 

□高級認證合格，獎勵金1,500元 

腔調別 □四縣□海陸□大埔□饒平□詔安 

重複請領之禁

止 

申請人就同一級別、同一腔調之認證，經其他機關以同一事由受有獎勵者，
不得重複申請本辦法獎勵。 
申請人就同一腔調如已申請核發較高級別客語認證之獎勵金，其不得再以較
低級別客語認證，申請本辦法獎勵。 

檢附資料檢核表(請單張列印並依下順序檢附排列，以備查驗) 

□申請表(附件1) 

□切結書(附件2) 

□領據(附件3) 

□委託書(附件4) 

□委託滙款書(附件5) 

□戶籍證明文件(請提供A4規格影本) 

□考試成績單(請提供A4規格影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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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 

本人__________申請苗栗縣公館鄉   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計新臺

幣             元整，已詳讀獎勵金申請表並充分瞭解及同意其內容，保

證遵守其規定，如有違反願自負法律相關責任，並同意撤銷申請或返還已

核發之款項。 

此致 

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

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(領取人如為18歲以下者，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。) 

法定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申請人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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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據 

茲領到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 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新臺幣(國字大寫)                

元整。   

 

此致 

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

 

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(領取人如為18歲以下者，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蓋章。) 

法定代理人: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申請人身分證字號： 

申請人電話： 

申請人地址：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
 

委  託  書    

茲委託          君代為申請「  年客語認證獎勵金」，共計新

台幣   仟   佰   拾元整。 

 

此致 

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

 

申請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連絡地址：： 

受委託人: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連絡地址：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

委託匯款書 

本人同意將客語能力認證獎勵金以匯款方式辦理（銀行帳戶非公

館鄉農會者，扣手續費）。   

 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帳 戶 名 稱  
身分 證字
號 

 

銀行名稱及分行  

帳號  

聯絡電話 （    ）-     
手 機 號
碼 

  

通訊地址  

付款通知 
請詳填下列 e-mail 帳號及傳真號碼，並核對英文字母大小寫，以確
保付款訊息之通知。 

e-mail  傳真號碼  

 

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 

1、填妥後請將本委託書交請款單位。 

2、請黏貼最新存摺封面影本。 

 

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             委託人蓋章（請蓋申請人印章）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